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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ENTERTAINMENT HOTEL LIMITED
英 皇 娛 樂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

（前稱英皇（中國概念）投資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6）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業績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四年度
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8,236  －
銷售成本 (470) －
直接經營開支 (6,355) －

毛利 11,411 －
其他經營收入 3,348 12,716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328) －
行政費用 (11,929) (2,808)
撥回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 －－－－－ 93,062
撥回購買物業已支付按金之撥備 4 15,168 －

經營溢利 3及5 17,670 102,970
財務費用 6 (509) (679)

除稅前溢利 17,161 102,291
稅項 7 －－－－－ (6,94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7,161 95,350
少數股東權益 435 (8,968)

股東應佔溢利 17,596 86,382

每股盈利—  基本
（二零零四年：經重列） 8 0.05港元 0.37港元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並根據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而編製。

於編製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會計實務準則相符，而除如下文附註2所述已提前採納若干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立或經
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外，亦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度財務報表內所依循者保持一致。

2.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若干新訂立或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準則及會計準則，該等財務
報告準則及會計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本集團已提前採納財務
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作為其商譽之會計政策，並由二零零四年四
月一日起追溯應用，及提前採納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會計準則第36號」）及會計準則第
38號「無形資產」（「會計準則第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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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就業務合併追溯應用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追溯應用會計準則第36號及會
計準則第38號。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規定，收購所產生之商譽乃指收購成本超過本集團於收購日
期在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平淨值之金額。於初步確認後，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規定商
譽須按成本值減累計減值虧損列賬。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禁止攤銷商譽。會計準則第36號規定每
年均須進行減值評估，或當有跡象顯示商譽出現減值時須作更頻密之評估。因應用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而引致確認之商譽約18,301,000港元，有關商譽不須予以攤銷，惟須作減值評估；而應用會
計準則第36號及會計準則第38號則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已開始考慮其他新訂立或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及會計準則可能產生之影響，惟未能確定該
等新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準則可能導致日
後須更改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因此，採納該等新訂立或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或會
計準則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有影響。

3. 分類資料
按照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方式，本集團確定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呈報格式，並以地區分類作為
次要呈報格式。本集團之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分析如下：

(a) 業務分類
二零零五年

郵輪旅遊
及郵輪 酒店及 物業銷售 未分配

相關活動 博彩業務 及發展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236 － － － 18,236

業績
分類業績 6,071 (956) 17,221 (5,027) 17,309
利息收入 361

經營溢利 17,670
財務費用 (509)

除稅前溢利 17,161
稅項 －

除稅後溢利 17,161

其他資料
物業、機器及
設備折舊 944 － 7 － 951

於損益表扣除
之商譽 7 71 － － 78

二零零四年
物業銷售 未分配
及發展 企業項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 －－－－－

業績
分類業績 102,993 (2,257) 100,736
利息收入 2,234

經營溢利 102,970
財務費用 (679)

除稅前溢利 102,291
稅項 (6,941)

除稅後溢利 95,350

其他資料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 － 2
撥回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 (93,062) － (9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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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國際水域 17,882 －
香港 354 －

18,236 －

4. 撥回購買物業已支付按金之撥備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取得針對重慶宏泰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宏泰」）就未能如期完成交吉本集
團所購入之重慶宏泰大廈若干單位及泊車位（統稱「該等物業」）之判決。宏泰被頒令須交付該等
物業或將本集團已支付之按金為數人民幣29,050,000元（約25,900,000港元）連同應計利息退還予本
集團。本集團已收回部份已支付按金約人民幣16,200,000元（約15,168,000港元），故此撥回過往就
已支付按金所作撥備之相同金額。

5. 經營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951 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14 －
扣自損益表及計入行政費用之商譽 78 －

及已計入：

利息收入：
—  自銀行及其他存款 6 41
—  自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355 2,193

租金收入（已扣除零開支） 166 3,703
撥回就能否收回一間附屬公司
之少數股東欠款所作之撥備 2,609 6,779

6. 財務費用
有關款項指欠一間關連公司款項之利息。

7.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 (1,113)
－往年撥備不足 －－－－－ (29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5,533)

－－－－－ (6,941)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兩個年度內均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約17,59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86,382,000 港元）及
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67,647,583股（二零零四年：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32,716,955
股（已就將1股分拆為10股（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日生效）及供股（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生效）
之影響作調整）計算。

由於本公司在兩個年度內均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將其名稱由英皇（中國概念）投資有限公司更
改為現有名稱，而本集團亦重新定位作博彩平台。受租賃本集團之郵輪「金公主」上之娛樂
場所帶動，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達18,200,000港元，相比之下，去年並無錄得營業額。去
年並無錄得營業額，乃由於中國上海之物業發展項目仍處於投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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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錄得溢利淨額約17,600,000港元，其主要原因是收回就購買重慶宏泰大廈已支付之
部份按金約15,200,000港元。另一方面，去年之溢利淨額約為86,400,000港元，乃主要來自
撥回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及撥回就能否收回一名少數股東之欠款所作之撥備。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發展項目及投資如下：

郵輪旅遊及郵輪相關活動
此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約18,200,000港元及溢利約6,1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本集團自Pleasure Road Profits Limited（「Pleasure Road」）收購
郵輪「金公主」，而本公司一名被視作主要股東則擁有該公司之權益。郵輪之代價為
17,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132,600,000港元），乃以按每股 1.27港元之價格配發及發行
104,409,000股每股面值0.0001港元之本公司新股份之方式支付。

此業務分部之營業額主要來自租賃「金公主」之娛樂場所予一名娛樂場營辦商，月租為
9,000,000港元，另加娛樂場業務之溢利淨額之30%。

酒店及博彩業務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自Lion Empire Investments Limited間接收購一個附
設娛樂場業務之澳門酒店發展項目45%之權益，而本公司一名被視作主要股東則擁有該公
司之權益。

該酒店位於澳門市中心，前身為一所辦公大樓，目前正進行翻新。該酒店設有約300個酒
店房間、零售設施，以及包括賭檯及角子機在內之博彩設施。博彩業務已訂於最早在二零
零五年九月開展，而酒店業務則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前全面運作。

物業銷售及發展
此業務分部錄得溢利約17,200,000港元，溢利主要來自收回就購買重慶宏泰大廈已支付之
部份按金。於本年度內並無進行任何物業銷售。

上海豫園
本集團先前於上海豫園之發展項目持有90%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本集團自其合
營伙伴收購該項目其餘10%權益，代價包括豁免其合營伙伴因該項目而應償還本集團約
37,800,000港元之負債，以及向其合營伙伴退還其初期於該項目投入為數16,000,000港元之
投資金額。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深圳市聯合金豪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合營伙伴」）訂
立合作合營協議，據此，雙方同意共同發展位於上海豫園之物業，而合營伙伴負責該項目
之建築工程，以換取有關完成發展項目樓面面積之50%權益。

本集團計劃將該物業發展為設有購物商場之綜合商業大樓。該項目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舉
行動土儀式，並已訂於二零零七年年初竣工。

重慶宏泰大廈
本集團曾與宏泰訂立協議，以購入於重慶宏泰大廈內之該等物業，惟該大廈之建築工程經
已暫停。鑑於該發展項目長期停工，本集團已就於過往年度已支付之按金25,900,000港元
全數作出撥備。

於本年度內，法庭已作出判決，據此頒令宏泰須將按金連同應計利息退還予本集團，而本
集團已收回就購買宏泰大廈已支付之部份按金為數約15,200,000港元。

資本架構
於本年度內，由於本公司曾進行下列之企業活動，本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股本由截至上個
財政年度末之 200,000,000,000股及 11,006,883股每股面值 0.001港元之股份，更改為
2,000,000,000,000股及928,771,980股每股面值0.0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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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變動
配售新股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在下文所載之股份拆細生效前，本公司按每股10港元之價格向
一名獨立配售代理配售合共2,200,000股新股份（「配售事項」）。

股份拆細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日，本公司分拆每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為10股經拆細股份，據此本
公司每股股份之面值由0.001港元調整至0.0001港元。

供股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按每持有1股經拆細股份獲發5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
每股供股0.68港元之價格發行660,344,150股供股股份（「供股」）。

認購新股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本集團一名少數股東按每股2.88港元之價格認購31,950,000股本公
司新經拆細股份（「認購事項」）。

配發及發行股份
如「業務回顧」一節所述，本公司按每股股份1.27港元之價格向Pleasure Road配發及發行
104,409,000股新經拆細股份，作為支付收購「金公主」之代價。

所得款項用途
於配售事項、供股及認購事項（統稱「集資活動」）後，本集團所得之款項淨額合共約
558,100,000港元。截至本年度完結時，本公司已動用約162,000,000港元以收購一間附屬公
司90%之權益；約10,300,000港元於償還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所有墊款；及約14,100,000港
元作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於本年度完結時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約為371,7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在進行集資活動前，本集團主要以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墊款為其業務提供所需資金及撥付
資本開支。集資活動讓本集團籌得足供其本身所需之充裕營運資金。如上文「所得款項用
途」一節所述，本集團已動用部份所得款項淨額償還來自該關連公司之墊款。在收購一間
附屬公司其餘10%之權益後，本集團已悉數償還來自另一間關連公司之墊款，並已獲授來
自該附屬公司一名少數股東之墊款。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533,300,000港元及
14,100,000港元。本集團之債務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由去年之12%
上升至本年度之19%，債務資本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90%之權益
而致使少數股東之墊款增加。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並
無其他對外借貸。本集團於同日之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合共約526,000,000港元，均以港元
及人民幣計算。於本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匯率波動風險。

在本年度完結後不久，本集團獲一家銀行授予一筆為數400,000,000港元之信貸融資，以支
付發展澳門新酒店項目所需之資金。

由於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充裕，加上已取得信貸融資，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之
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業務及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總額約為 1,102,500,000港元，其中約
512,800,000港元乃涉及上海及澳門之物業及酒店發展項目；約451,500,000港元乃涉及收購
一間澳門附屬公司；而約138,200,000港元乃涉及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僱員數目及薪酬
為配合積極進行之澳門新酒店項目及本集團透過收購「金公主」將業務多元化發展的需要，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聘用三百二十名僱員。本年度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5,800,000港元。管理層將繼續監控該等項目之進展及於有需要時聘用新員工。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或嘉獎員工。至今並無授出
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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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已重新定位為專注於博彩及娛樂業務。其位於澳門之酒店乃以中至高轉碼之賭客為
服務對象，並已訂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前開幕。憑藉本集團對澳門博彩市場之認識，儘管隨
著新參與者加入導致市場競爭白熱化，本集團對可分佔主要市場佔有率仍然信心十足。

本集團預期亦可自增長迅速之中國商業物業市場獲益。本集團參與發展於上海豫園各佔百
分之五十股權之合營項目  －  明星城項目。明星城項目位處中國最富裕之城市，總地盤面
積為22,870平方米，而建築面積則約達114,000平方米。明星城項目設有購物商場，並接連
市內地下鐵路系統，於二零零七年初開幕時將可提供包羅萬有之零售及娛樂設施。本集團
僅須就該項目提供土地，而其合營伙伴則負擔建築成本。本集團因擁有認沽期權，以致全
部潛在風險得以抵銷，故此本集團寄望該項目可帶來可觀回報。

與此同時，本集團亦放眼全球，積極物色潛在商機。本集團致力為股東帶來最高回報，並
期望可於不久將來宣派股息。

財務資料詳情
根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第45(1)至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上登
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陸小曼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陸小曼女士（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黃志輝先生、范敏嫦女
士及莫鳳蓮女士（均為執行董事）；以及陳嬋玲女士、林新強先生及陳慧玲女士（均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  僅作識別之用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新報刊登的內容。


